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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糾 糾糾糾    正 正正正    案 案案案    文 文文文    
壹 壹壹壹 、 、、、 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被 糾 正 機 關 ： ：：： 教 育 部教 育 部教 育 部教 育 部 、 、、、 台 灣 省 政 府台 灣 省 政 府台 灣 省 政 府台 灣 省 政 府 

貳 貳貳貳 、 、、、 案 案案案            由 由由由 ： ：：：    

為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長 期 遭 人 侵 占 、 巨 額 租 金 未 積 極 催 繳 、 經 營 效 率 低 落 、 人 力 嚴 重 不

足 及 相 關 法 規 遲 未 修 訂 等 諸 多 缺 失 ，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及 教 育 部 為 其 先 後 任 主 管 機 關 ， 未 能

積 極 督 導 改 進 ， 實 有 違 失 ； 又 精 省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捐 助 巨 額 款 項 ， 成 立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省 學

產 基 金 會 ， 其 功 能 績 效 不 彰 ， 業 務 與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重 疊 ， 造 成 資 源 分 配 不 均 、 徒 耗 公 帑

及 各 自 為 政 等 諸 缺 失 ， 亦 有 不 當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

參 參參參 、 、、、 事 實 與 理 由事 實 與 理 由事 實 與 理 由事 實 與 理 由 ： ：：：    

一 一一一 、 、、、 土 地 部 分土 地 部 分土 地 部 分土 地 部 分 ： ：：：  

（ （（（ 一 一一一 ） ）））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部 分 土 地 長 期 遭 不 法 占 用 或 空 置國 有 學 產 基 金 部 分 土 地 長 期 遭 不 法 占 用 或 空 置國 有 學 產 基 金 部 分 土 地 長 期 遭 不 法 占 用 或 空 置國 有 學 產 基 金 部 分 土 地 長 期 遭 不 法 占 用 或 空 置 ， ，，， 教 教教教 育 部 及 台 灣 省 政 府 均 未 能 積 極育 部 及 台 灣 省 政 府 均 未 能 積 極育 部 及 台 灣 省 政 府 均 未 能 積 極育 部 及 台 灣 省 政 府 均 未 能 積 極

排 除排 除排 除排 除 ， ，，， 依 法 求 償 並 有 效 開 發 利 用依 法 求 償 並 有 效 開 發 利 用依 法 求 償 並 有 效 開 發 利 用依 法 求 償 並 有 效 開 發 利 用 ， ，，， 在 管 理 稽 核 上 顯 有 缺 失在 管 理 稽 核 上 顯 有 缺 失在 管 理 稽 核 上 顯 有 缺 失在 管 理 稽 核 上 顯 有 缺 失 ： ：：：  

查 學 產 基 金 緣 於 先 人 獻 田 興 學 ， 歷 經 長 年 累 積 ， 於 民 國 （ 以 下 同 ） 八 十 七 年 底 由 台 灣

省 政 府 移 教 育 部 管 理 ， 經 查 截 至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止 ，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共 有 土 地 五 千 八 百 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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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四 筆 ， 總 面 積 九 百 九 十 四 餘 公 頃 ， 其 中 遭 不 法 占 用 者 計 一 、 二 七 五 筆 ， 面 積 為 一 四

○ 餘 公 頃 ， 約 占 全 部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的 一 四 ‧ 二 六 ％ ； 又 空 置 者 為 三 八 四 筆 ， 面 積

計 五 十 三 餘 公 頃 ， 佔 全 部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的 五 ‧ 三 七 ％ 。 而 現 有 空 置 之 國 有 學 產 基

金 土 地 ， 如 以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公 告 之 地 價 計 算 ， 其 價 值 高 達 新 台 幣 （ 以 下 同 ） 三 十 三 億

餘 元 ， 其 中 又 以 台 南 市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十 七 億 餘 元 及 台 北 市 之 十 億 餘 元 為 最 多 ，

上 揭 空 置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大 都 位 處 都 市 化 地 區 ， 多 屬 可 供 開 發 利 用 之 建 築 用 地 ，

因 長 期 閒 置 而 未 予 有 效 開 發 利 用 ， 誠 為 資 源 浪 費 ， 實 屬 可 惜 ； 前 管 理 機 關 台 灣 省 政 府

及 現 管 理 者 教 育 部 對 上 揭 部 分 土 地 因 遭 長 期 不 法 占 用 或 空 置 ， 均 未 能 積 極 排 除 ， 並 依

法 求 償 及 有 效 開 發 利 用 ， 造 成 國 家 資 源 之 浪 費 ， 在 管 理 稽 核 上 顯 有 缺 失 。  

（ （（（ 二 二二二 ） ））） 台 中 市 及 高 雄 市 政 府 未 依 法 將 轄 內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移 轉 並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手台 中 市 及 高 雄 市 政 府 未 依 法 將 轄 內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移 轉 並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手台 中 市 及 高 雄 市 政 府 未 依 法 將 轄 內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移 轉 並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手台 中 市 及 高 雄 市 政 府 未 依 法 將 轄 內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移 轉 並 辦 理 變 更 登 記 手

續 續續續 ， ，，， 主 管 機 關 教 育 部 未 能 積 極 協 調主 管 機 關 教 育 部 未 能 積 極 協 調主 管 機 關 教 育 部 未 能 積 極 協 調主 管 機 關 教 育 部 未 能 積 極 協 調 ， ，，， 妥 予 解 決妥 予 解 決妥 予 解 決妥 予 解 決 ， ，，， 顯 有 違 失顯 有 違 失顯 有 違 失顯 有 違 失 ： ：：：  

按 台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第 八 條 規 定 ： 「 台 灣 省 省 有 資 產 及 負 債 ，

由 國 家 概 括 承 受 。 」 又 台 灣 省 有 財 產 所 有 權 移 轉 國 有 及 管 理 機 關 變 更 登 記 作 業 辦 法 第

四 條 ： 「 原 省 有 學 產 地 辦 理 移 轉 登 記 為 國 有 。 」 另 財 政 部 亦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以

台 （ 八 八 ） 財 產 管 第 八 八 ○ 一 一 八 一 八 號 函 略 以 ： 「 學 產 基 金 定 位 為 公 用 財 產 由 教 育

部 接 管 ， 依 法 應 辦 理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為 國 有 。 」 經 查 截 至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卅 日 學 產 基 金

現 已 完 成 所 有 權 移 轉 國 有 及 管 理 機 關 變 更 登 記 計 有 五 、 七 ○ 六 筆 ， 完 成 比 率 為 九 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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％ ； 惟 查 台 中 市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計 有 一 七 五 筆 ， 面 積 約 六 四 公 頃 、 高 雄 市 之 國 有

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為 一 一 四 筆 ， 面 積 約 有 二 八 公 頃 ， 合 計 二 八 九 筆 ， 迄 今 仍 未 辦 理 移 轉 作

業 。 其 原 因 係 台 中 市 政 府 及 高 雄 市 政 府 認 為 其 轄 內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係 當 地 先 賢 所 捐

獻 ， 精 省 後 自 應 回 歸 地 方 政 府 管 理 ， 乃 拒 絕 將 其 轄 內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移 轉 予 教 育

部 ， 致 問 題 爭 議 延 宕 多 時 ， 而 教 育 部 未 積 極 協 調 處 理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 

（ （（（ 三 三三三 ） ）））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部 分 土 地 業 已 成 為 道 路 用 地 或 公 共 設 施國 有 學 產 基 金 部 分 土 地 業 已 成 為 道 路 用 地 或 公 共 設 施國 有 學 產 基 金 部 分 土 地 業 已 成 為 道 路 用 地 或 公 共 設 施國 有 學 產 基 金 部 分 土 地 業 已 成 為 道 路 用 地 或 公 共 設 施 ， ，，， 然 相 關 單 位 迄 今 仍 未 辦 理然 相 關 單 位 迄 今 仍 未 辦 理然 相 關 單 位 迄 今 仍 未 辦 理然 相 關 單 位 迄 今 仍 未 辦 理

撥 用 程 序撥 用 程 序撥 用 程 序撥 用 程 序 ， ，，， 前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亦前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亦前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亦前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亦

未 積 極 協 調 解 決未 積 極 協 調 解 決未 積 極 協 調 解 決未 積 極 協 調 解 決 ， ，，， 均 有 不 當均 有 不 當均 有 不 當均 有 不 當 ： ：：：  

依 據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廿 一 日 以 台 八 十 九 財 字 第 二 七 七 六 五 號 函 修 訂 「 各 級 政 府

機 關 互 相 撥 用 公 有 不 動 產 之 有 償 與 無 償 劃 分 原 則 」 規 定 ，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因 公 務 或 公 共

所 需 公 有 不 動 產 ， 依 法 申 請 撥 用 時 ， 以 無 償 為 原 則 。 但 下 列 不 動 產 ， 應 辦 理 有 償 撥 用 ：

一 、 國 有 學 產 不 動 產 … 辦 理 有 償 撥 用 不 動 產 時 ， 土 地 之 取 償 ， 以 核 准 撥 用 日 當 期 公 告

土 地 現 值 為 準 。 經 查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截 至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卅 日 止 ， 其 提 供 現 有 道 路 、

水 溝 等 使 用 ， 而 尚 未 辦 理 有 償 撥 用 者 ， 計 有 八 四 三 筆 ， 面 積 為 四 十 六 餘 公 頃 ， 例 如 南

投 縣 草 屯 鎮 新 興 段 田 一 二 五 六 、 一 二 五 七 、 一 二 五 九 、 一 二 六 ○ 及 一 二 六 一 地 號 等 五

筆 土 地 ， 面 積 約 七 千 平 方 公 尺 ， 現 已 成 為 台 中 南 投 快 速 道 路 使 用 ， 然 相 關 單 位 迄 未 辦

理 有 償 撥 用 ， 而 前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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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均 未 積 極 協 調 處 理 ， 核 與 上 開 規 定 不 合 ， 教 育 部 應 積 極 清 查 ， 並 要 求 各 相 關 單 位 依

法 辦 理 有 償 撥 用 ， 以 維 權 益 。  

二 二二二 、 、、、 租 金 收 支 部 分租 金 收 支 部 分租 金 收 支 部 分租 金 收 支 部 分 ： ：：：  

（ （（（ 一 一一一 ） ）））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歷 年 遭 人 積 欠 巨 額 租 金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歷 年 遭 人 積 欠 巨 額 租 金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歷 年 遭 人 積 欠 巨 額 租 金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歷 年 遭 人 積 欠 巨 額 租 金 ， ，，， 該 基 金 主 管 機 關 均 未 能 依 法 積 極 催 繳該 基 金 主 管 機 關 均 未 能 依 法 積 極 催 繳該 基 金 主 管 機 關 均 未 能 依 法 積 極 催 繳該 基 金 主 管 機 關 均 未 能 依 法 積 極 催 繳 ， ，，，

顯 有 疏 失顯 有 疏 失顯 有 疏 失顯 有 疏 失 ： ：：：  

經 查 截 至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各 縣 市 政 府 查 填 代 管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積 欠 租 金 及 使 用 費 清

冊 ， 累 積 積 欠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租 金 金 額 已 高 達 一 億 七 千 四 百 六 十 五 餘 萬 元 ， 其 中 以

高 雄 市 、 嘉 義 市 及 新 竹 縣 積 欠 數 額 最 為 嚴 重 ； 又 個 人 歷 年 積 欠 巨 額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

租 金 達 一 百 萬 元 以 上 ， 且 期 限 已 逾 五 年 請 求 權 時 效 ， 計 有 台 北 縣 蔡 吳 珊 等 廿 一 人 ， 惟

前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均 未 依 法 訴

請 強 制 執 行 ， 顯 見 該 基 金 主 管 機 關 未 能 積 極 行 使 職 權 ， 已 嚴 重 影 響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之 權

益 ， 核 有 違 失 ； 又 查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積 欠 租 金 之 催 繳 ， 在 精 省 之 前 係 由 台 灣 省 政 府

委 由 縣 市 政 府 及 台 灣 土 地 銀 行 代 為 辦 理 ， 除 定 期 發 單 徵 收 租 金 或 使 用 補 償 外 ， 對 積 欠

租 金 者 均 未 積 極 依 法 訴 追 ； 而 精 省 之 後 ， 教 育 部 又 因 經 管 人 力 不 足 ， 亦 未 採 取 積 極 有

效 稽 催 措 施 或 依 法 訴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致 形 成 長 期 免 費 使 用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之 不 公 允 現

象 ， 不 但 有 違 先 人 捐 田 興 學 的 美 意 ， 亦 彰 顯 主 管 機 關 對 該 基 金 缺 乏 有 效 監 督 管 理 ， 應

予 改 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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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（（（ 二 二二二 ） ）））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之 出 租 未 符 公 開 化 與 透 明 化 原 則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之 出 租 未 符 公 開 化 與 透 明 化 原 則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之 出 租 未 符 公 開 化 與 透 明 化 原 則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之 出 租 未 符 公 開 化 與 透 明 化 原 則 ， ，，， 亦 未 遵 循 相 關 法 令 之 規 定 顯亦 未 遵 循 相 關 法 令 之 規 定 顯亦 未 遵 循 相 關 法 令 之 規 定 顯亦 未 遵 循 相 關 法 令 之 規 定 顯

有 不 當有 不 當有 不 當有 不 當 ： ：：：  
為 使 行 政 行 為 遵 循 公 正 、 公 開 與 民 主 之 程 序 ， 確 保 依 法 行 政 之 原 則 ， 以 保 障 人 民 權 益 ，

提 高 行 政 效 能 ， 增 進 人 民 對 行 政 之 信 賴 ； 行 政 機 關 持 有 及 保 管 之 資 訊 ， 以 公 開 為 原 則 ，

限 制 為 例 外 ；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係 依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二 日 核 定 學 產 基 金 收 支 保 管 運

用 辦 法 第 六 條 及 第 七 條 之 規 定 ， 應 設 置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基 金 收 支 、 保 管 及

運 用 之 審 議 。 經 查 教 育 部 對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可 供 出 租 資 訊 ， 迄 今 尚 未 能 達 到 公 開 化

與 透 明 化 之 目 標 ， 如 私 立 光 武 技 術 學 院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提 出 承 租 台 北 市 中 正 區

南 海 路 七 十 五 地 號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，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於 同

月 十 八 日 召 開 第 一 次 會 議 並 未 審 議 該 校 之 承 租 案 ， 惟 嗣 後 逕 由 教 育 部 於 同 年 四 月 廿 日

與 該 校 簽 訂 租 賃 契 約 ， 核 准 租 用 程 序 未 盡 完 備 ； 又 查 該 案 承 租 期 間 長 達 廿 年 ， 與 該 會

沿 用 之 原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第 三 十 八 條 規 定 ： 「 非 公 用 不 動 產 之 出 租 期 限 ， 建

築 基 地 為 十 年 以 下 ； 及 國 有 非 公 用 不 動 產 租 賃 作 業 程 序 第 十 六 點 規 定 ， 不 動 產 建 築 基

地 出 租 期 限 為 五 年 以 下 」 之 規 定 不 合 ， 且 上 揭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面 積 為 一 、 八 二 四 平

方 公 尺 ，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為 二 億 九 千 二 百 三 十 九 萬 餘 元 ， 而 承 租 租 金 每 年 僅 有 三 百 四 十

一 萬 元 ， 經 折 算 每 年 收 益 率 僅 有 一 ‧ 一 七 ％ ， 收 益 率 顯 屬 偏 低 ， 均 有 不 當 。  

（ （（（ 三 三三三 ） ））） 部 分 公 立 中 小 學 長 期 使 用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卻 未 依 法 繳 交 租 金部 分 公 立 中 小 學 長 期 使 用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卻 未 依 法 繳 交 租 金部 分 公 立 中 小 學 長 期 使 用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卻 未 依 法 繳 交 租 金部 分 公 立 中 小 學 長 期 使 用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卻 未 依 法 繳 交 租 金 ， ，，， 形 成 不 良 示 範 作形 成 不 良 示 範 作形 成 不 良 示 範 作形 成 不 良 示 範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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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用用用 ， ，，， 核 有 不 當核 有 不 當核 有 不 當核 有 不 當 ： ：：：  

查 學 產 基 金 之 成 立 係 地 方 熱 心 教 育 人 士 獻 田 捐 地 ， 以 其 收 益 專 作 補 助 教 育 事 業 之 用 ，

依 據 教 育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於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統 計 結 果 顯 示 ，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現 由 公 私 立

學 校 使 用 者 計 有 四 十 一 所 學 校 ， 使 用 面 積 約 六 十 九 公 頃 ， 其 中 訂 有 租 約 依 規 定 繳 付 租

金 者 計 有 卅 四 所 （ 公 立 學 校 廿 八 所 ， 私 立 學 校 六 所 ） ， 租 用 面 積 約 為 六 十 三 公 頃 ， 然

其 中 未 訂 約 而 占 用 者 計 有 高 雄 市 立 九 如 、 楠 梓 、 旗 津 、 屏 東 縣 立 佳 佐 、 餉 潭 、 麟 洛 及

光 華 等 七 所 國 民 小 學 ， 占 用 面 積 約 為 六 公 頃 ， 積 欠 使 用 租 金 高 達 五 千 五 百 六 十 八 萬

元 ， 其 原 因 是 由 於 地 方 民 意 代 表 機 關 認 為 轄 內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， 既 係 當 地 先 賢 捐

地 以 作 為 教 育 事 業 之 用 為 由 ， 而 將 上 揭 學 校 之 租 金 預 算 案 刪 除 ， 形 成 占 用 之 情 形 ， 不

但 使 得 學 校 因 無 合 法 租 賃 關 係 而 不 能 取 得 上 揭 土 地 使 用 同 意 書 ， 供 其 增 、 改 建 或 興 建

校 舍 ， 妨 礙 國 民 教 育 發 展 ， 且 與 該 基 金 設 立 之 目 的 相 悖 。 再 查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

員 會 及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對 上 開 積 欠 使 用 租 金 之 學 產 用 地 ， 亦 未

繳 納 該 等 被 占 用 土 地 之 地 價 稅 ， 形 成 政 府 機 關 均 未 能 依 法 行 政 之 窘 境 ， 嚴 重 損 害 政 府

形 象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 

（ （（（ 四 四四四 ） ）））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興 建 學 苑 出 租 予 救 國 團 每 年 尚 須 撥 付 巨 額 維 修 經 費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興 建 學 苑 出 租 予 救 國 團 每 年 尚 須 撥 付 巨 額 維 修 經 費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興 建 學 苑 出 租 予 救 國 團 每 年 尚 須 撥 付 巨 額 維 修 經 費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興 建 學 苑 出 租 予 救 國 團 每 年 尚 須 撥 付 巨 額 維 修 經 費 ， ，，， 入 不 敷 出入 不 敷 出入 不 敷 出入 不 敷 出 ， ，，， 核 核核核

與 經 濟 效 益 原 則 有 違與 經 濟 效 益 原 則 有 違與 經 濟 效 益 原 則 有 違與 經 濟 效 益 原 則 有 違 ： ：：：  

查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興 建 學 苑 出 租 予 救 國 團 計 有 花 蓮 、 宜 蘭 、 台 中 、 嘉 義 、 台 南 等 五 棟 （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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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台 中 及 台 南 學 苑 房 地 產 權 均 為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， 其 餘 三 棟 係 合 資 興 建 ） ， 自 八 十 九 年

一 月 一 日 起 始 辦 理 有 償 租 用 。 其 土 地 租 金 部 分 係 依 據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國 有 基 地 租 金 率 調

整 方 案 規 定 ， 公 益 團 體 按 公 告 地 價 年 息 五 ％ ， 再 打 六 折 ， 房 屋 租 金 部 分 則 按 課 稅 現 值

五 ％ ， 再 打 六 折 ， 經 查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之 各 學 苑 自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至 十 二 月 止 之 土 地 、 房

屋 租 金 分 別 為 一 三 ○ 萬 餘 元 及 一 三 七 萬 餘 元 ， 合 計 為 二 六 七 餘 萬 元 ； 然 查 國 有 學 產 基

金 管 理 委 員 會 當 年 卻 補 助 救 國 團 上 揭 學 苑 維 修 經 費 達 八 一 四 萬 餘 元 ， 為 其 租 金 收 入 的

三 倍 餘 ， 顯 見 該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以 低 價 租 予 救 國 團 ， 再 由 該 會 編 列 預 算 補 助 其 維 修 經

費 ， 且 入 不 敷 出 ， 核 與 經 濟 效 益 原 則 有 違 ， 教 育 部 應 審 慎 研 究 解 決 。  

三 三三三 、 、、、 經 營 效 率 部 分經 營 效 率 部 分經 營 效 率 部 分經 營 效 率 部 分 ： ：：：  

（ （（（ 一 一一一 ） ）））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資 產 涵 蓋 現 金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資 產 涵 蓋 現 金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資 產 涵 蓋 現 金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資 產 涵 蓋 現 金 、 、、、 股 票 及 房 地 產 等股 票 及 房 地 產 等股 票 及 房 地 產 等股 票 及 房 地 產 等 ， ，，， 市 值 業 已 超 過 二 千 億 元市 值 業 已 超 過 二 千 億 元市 值 業 已 超 過 二 千 億 元市 值 業 已 超 過 二 千 億 元 ， ，，， 惟 每 年惟 每 年惟 每 年惟 每 年

收 入 僅 三 億 餘 元收 入 僅 三 億 餘 元收 入 僅 三 億 餘 元收 入 僅 三 億 餘 元 ， ，，， 經 營 效 率 明 顯 偏 低經 營 效 率 明 顯 偏 低經 營 效 率 明 顯 偏 低經 營 效 率 明 顯 偏 低 ： ：：：  

查 現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資 產 計 有 現 金 存 款 十 億 六 百 萬 元 ； 土 地 面 積 計 九 九 四 餘 公 頃 （ 八 十

九 年 公 告 現 值 約 七 七 六 億 元 ） 現 值 約 二 千 億 元 ； 而 股 票 計 有 華 南 商 業 銀 行 股 票 一 百 九

十 三 萬 六 千 股 、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票 八 十 七 萬 七 千 餘 股 。 另 有 台 北 市 信 義 住 宅

大 樓 、 美 國 文 化 中 心 等 十 四 棟 房 屋 。 惟 查 該 基 金 每 年 收 入 僅 有 三 億 餘 元 ； 若 就 國 有 學

產 基 金 之 土 地 資 產 與 年 收 入 作 比 較 ， 以 公 告 現 值 計 算 ， 該 基 金 收 入 比 率 為 千 分 之 五 點

七 ； 如 按 市 價 估 算 ， 收 入 比 率 只 有 千 分 之 二 ， 該 基 金 經 營 效 率 明 顯 偏 低 ， 應 予 改 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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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查 國 有 學 產 土 地 依 八 十 九 年 公 告 地 價 計 算 計 有 二 百 億 八 千 二 百 六 十 二 萬 餘 元 ， 然 八

十 九 年 度 （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卅 日 ） 上 開 土 地 獲 取 之 收 益 為 二 億 五 千

六 百 零 四 萬 餘 元 ， 平 均 投 資 報 酬 率 僅 有 一 ‧ 二 七 ％ ， （ 該 基 金 土 地 若 按 公 告 現 值 計 算

為 七 六 六 億 元 ， 平 均 投 資 報 酬 率 則 僅 有 ○ ‧ 三 三 ％ ） ， 更 足 彰 顯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租

金 之 收 取 及 計 算 方 式 有 待 改 進 。 

（ （（（ 二 二二二 ） ）））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資 本 支 出 計 畫 欠 缺 效 益 評 估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資 本 支 出 計 畫 欠 缺 效 益 評 估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資 本 支 出 計 畫 欠 缺 效 益 評 估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資 本 支 出 計 畫 欠 缺 效 益 評 估 ， ，，， 規 劃 及 預 算 編 列 未 盡 妥 適規 劃 及 預 算 編 列 未 盡 妥 適規 劃 及 預 算 編 列 未 盡 妥 適規 劃 及 預 算 編 列 未 盡 妥 適 ， 執 行 績 效執 行 績 效執 行 績 效執 行 績 效

欠 佳欠 佳欠 佳欠 佳 ， 影 響 基 金 整 體 運 作影 響 基 金 整 體 運 作影 響 基 金 整 體 運 作影 響 基 金 整 體 運 作 ， ，，， 核 有 不 當核 有 不 當核 有 不 當核 有 不 當 ： ：：：  

查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於 八 十 九 年 度 執 行 計 畫 型 資 本 支 出 計 有 花 蓮 教 師 會 館 、 高 雄 教 育 會

館 、 東 海 岸 公 教 渡 假 村 及 台 中 商 業 大 樓 等 四 項 繼 續 經 費 ， 於 八 十 九 年 度 止 全 部 計 畫 已

編 列 預 算 七 億 八 千 三 百 九 十 二 萬 餘 元 ， 然 截 至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底 止 ， 累 計 實 支 數 為 四 億

一 千 四 百 五 十 二 萬 元 ， 達 成 率 僅 有 五 十 二 ‧ 八 八 ％ ， 顯 示 預 算 編 列 未 切 實 際 ， 致 計 畫

預 算 難 以 落 實 執 行 ； 次 查 花 蓮 教 師 會 館 及 高 雄 教 育 會 館 ， 自 八 十 一 年 度 起 編 列 預 算 執

行 ， 東 海 岸 公 教 渡 假 村 及 台 中 商 業 大 樓 亦 於 八 十 六 年 度 起 編 列 預 算 執 行 ， 惟 迄 至 八 十

九 年 度 止 上 揭 工 程 均 尚 未 結 案 ， 顯 見 該 基 金 會 事 前 對 平 時 資 本 支 出 計 畫 缺 乏 效 益 評

估 ， 執 行 中 又 未 能 有 效 控 管 進 度 ， 造 成 巨 額 投 資 延 宕 經 年 而 無 法 營 運 ， 影 響 基 金 整 體

運 作 ， 核 有 不 當 。 另 查 花 蓮 教 師 會 館 原 計 畫 由 基 金 及 台 灣 省 教 職 員 福 利 會 共 同 籌 資 興

建 ， 完 成 後 委 由 台 灣 省 教 職 員 福 利 會 經 營 ； 嗣 因 故 變 更 計 畫 ， 改 由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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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委 員 會 獨 資 興 建 ， 並 於 八 十 一 年 八 月 廿 日 發 包 ， 雖 於 八 十 二 年 七 月 六 日 完 工 ， 惟 因

牽 涉 與 原 承 包 廠 商 間 之 訴 訟 迄 今 仍 未 定 案 ， 顯 見 該 會 之 原 有 規 劃 有 欠 審 慎 周 延 ， 亦 有

不 當 。 再 查 高 雄 教 育 會 館 大 樓 新 建 工 程 原 計 畫 委 託 台 灣 土 地 銀 行 辦 理 及 經 營 管 理 ， 預

定 自 八 十 一 年 度 （ 八 十 年 七 月 ） 起 分 三 年 編 列 預 算 執 行 ， 因 雙 方 對 委 託 經 營 管 理 之 合

作 計 畫 內 容 存 有 歧 見 ， 未 能 如 期 簽 約 執 行 ； 該 基 金 會 於 八 十 五 年 六 月 變 更 工 程 預 算 內

容 ， 另 與 唐 榮 鐵 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簽 訂 委 託 代 辦 契 約 後 ， 因 未 能 有 效 管 制 進 度 ， 積 極

落 實 執 行 ， 迄 至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卅 日 始 完 成 發 包 事 宜 ， 前 後 延 宕 長 逾 七 年 ， 顯 見 該 會 事

前 規 劃 未 盡 嚴 謹 妥 適 ， 事 後 又 未 能 針 對 問 題 謀 求 改 進 之 策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

（ （（（ 三 三三三 ） ）））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迄 今 尚 乏 明 確 績 效 考 核 指 標 及 控 管 程 序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迄 今 尚 乏 明 確 績 效 考 核 指 標 及 控 管 程 序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迄 今 尚 乏 明 確 績 效 考 核 指 標 及 控 管 程 序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迄 今 尚 乏 明 確 績 效 考 核 指 標 及 控 管 程 序 ， ，，， 應 積 極 檢 討應 積 極 檢 討應 積 極 檢 討應 積 極 檢 討

改 進改 進改 進改 進 ： ：：：  

查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現 有 面 積 為 九 九 四 餘 公 頃 ， 現 值 超 過 二 千 億 元 ， 現 金 存 款 十 億 六

百 萬 元 。 並 擁 有 華 南 商 業 銀 行 、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票 及 台 北 市 信 義 住 宅 大 樓 、

美 國 文 化 中 心 等 十 四 棟 ， 及 施 工 興 建 中 的 高 雄 教 育 會 館 、 國 立 成 功 商 業 水 產 職 業 學 校

實 習 旅 館 及 台 中 市 中 港 路 多 功 能 展 示 館 等 三 棟 ， 簽 約 規 劃 中 有 台 北 市 南 港 線 捷 運 站 聯

合 開 發 案 等 。 雖 該 基 金 規 模 日 漸 龐 大 及 投 資 之 多 樣 化 ， 惟 查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

迄 今 仍 乏 周 延 之 控 管 程 序 ， 且 其 目 標 達 成 與 否 ， 亦 無 明 確 具 體 考 核 指 標 可 資 依 循 ； 為

確 保 該 基 金 營 運 管 理 安 全 及 健 全 監 督 控 管 機 制 ， 教 育 部 應 確 實 檢 討 現 行 作 業 程 序 ， 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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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缺 失 ， 並 就 該 基 金 之 特 性 ， 於 其 會 計 制 度 中 研 訂 妥 適 之 績 效 考 核 衡 量 指 標 ， 如 無 法

以 量 化 方 式 顯 示 者 ， 亦 應 作 充 分 說 明 ， 藉 以 健 全 該 基 金 管 理 並 落 實 各 項 稽 核 檢 查 ， 使

基 金 控 管 機 制 更 為 嚴 密 周 延 ， 以 防 杜 弊 端 產 生 。 

四 四四四 、 、、、 法 規 修 改 部 分法 規 修 改 部 分法 規 修 改 部 分法 規 修 改 部 分 ： ：：：  

依 台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第 七 條 規 定 ： 「 台 灣 省 法 規 應 配 合 業 務 調

整 修 改 或 廢 止 ， 於 修 正 、 廢 止 前 ， 其 不 牴 觸 本 條 例 規 定 部 分 ， 繼 續 適 用 。 」 同 法 第 八

條 第 一 、 二 項 規 定 ： 「 台 灣 省 省 有 資 產 及 負 債 ， 由 國 家 概 括 承 受 。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轉

為 國 有 ，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保 管 、 使 用 、 收 益 及 處 分 。 」 查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為 避 免 精 省 後 相

關 法 規 未 修 訂 前 影 響 承 租 戶 之 權 益 ， 經 教 育 部 於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廿 日 以 台 （ 八 八 ） 秘 （ 一 ）

字 第 八 八 ○ 六 八 四 八 二 號 函 「 研 商 本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業 務 及 運 用 相 關 事 宜 」 會 議 結 論 ：

國 有 學 產 土 地 新 租 及 短 期 借 用 行 政 程 序 ， 暫 沿 用 原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， 有 關 非

公 用 不 動 產 之 出 租 規 定 及 台 灣 省 學 產 土 地 短 期 出 租 作 業 要 點 之 規 定 辦 理 。 經 查 省 有 財

產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廿 一 日 起 已 由 國 家 概 括 承 受 ， 而 學 產 基 金 土 地 定 位 為 國 有 公 用 財

產 ， 應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保 管 、 使 用 、 收 益 及 處 分 ， 惟 按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國 有

財 產 區 分 為 公 用 財 產 與 非 公 用 財 產 兩 類 。 左 列 各 種 財 產 稱 為 公 用 財 產 ： 一 、 公 務 用 財

產 ： 各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、 辦 公 、 作 業 及 宿 舍 使 用 之 國 有 財 產 均 屬 之 。 二 、 公 共 用 財

產 ： 國 家 直 接 供 公 共 使 用 之 國 有 財 產 均 屬 之 。 三 、 事 業 用 財 產 ： 國 營 事 業 機 關 使 用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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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產 均 屬 之 。 但 國 營 事 業 為 公 司 組 織 者 ， 僅 指 其 股 份 而 言 。 非 公 用 財 產 ， 係 指 公 用 財

產 以 外 可 供 收 益 或 處 分 之 一 切 國 有 財 產 。 」 又 依 同 法 第 十 一 條 、 第 三 十 二 條 及 第 四 十

條 規 定 ， 公 用 財 產 應 由 管 理 機 關 直 接 管 理 使 用 ， 並 依 預 定 計 畫 及 規 定 用 途 或 事 業 目 的

使 用 ； 非 公 用 財 產 得 供 各 機 關 、 部 隊 ， 學 校 因 臨 時 性 或 緊 急 性 之 公 務 用 或 公 共 用 ， 為

短 期 之 借 用 ； 其 借 用 期 間 ， 不 得 逾 三 個 月 。 故 國 有 土 地 屬 公 用 財 產 者 ， 尚 無 得 以 出 借

之 規 定 ， 屬 非 公 用 財 產 者 ， 其 借 用 僅 得 為 機 關 、 部 隊 、 學 校 短 期 之 借 用 ， 借 用 期 限 最

長 三 個 月 。 綜 上 ， 現 行 國 有 財 產 法 既 無 公 用 財 產 之 租 、 借 相 關 規 定 ， 而 國 有 學 產 基 金

土 地 經 營 管 理 相 關 之 法 源 依 據 ， 現 仍 沿 用 原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， 然 精 省 迄 今 業

已 多 時 ， 教 育 部 未 秉 於 職 責 積 極 修 訂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會 經 營 管 理 之 相 關 法 規 ， 嚴 重 影 響

其 經 營 管 理 及 行 政 程 序 運 作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

五 五五五 、 、、、 業 務 重 疊 部 分業 務 重 疊 部 分業 務 重 疊 部 分業 務 重 疊 部 分 ： ：：：  

按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會 係 於 八 十 八 年 度 由 學 產 基 金 解 繳 台 灣 省 政 府 轉 捐 助 五

十 億 元 成 立 ， 並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向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院 完 成 登 記 ， 業 經 審 計 部 完

成 審 核 ， 其 過 程 雖 符 法 制 ， 其 動 機 難 免 令 人 質 疑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又 該 基 金 會 之 主 要 業 務

係 利 用 捐 助 基 金 之 孳 息 收 入 ， 承 辦 原 學 產 基 金 移 撥 之 低 收 入 戶 助 學 補 助 及 公 立 中 小 學

職 員 無 自 用 住 宅 貸 款 利 息 補 助 二 項 計 畫 業 務 。 經 查 該 基 金 會 在 未 成 立 之 前 ， 原 由 台 灣

省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辦 理 上 開 二 項 計 畫 業 務 ， 在 八 十 七 及 八 十 八 年 度 補 助 金 額 分 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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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二 億 五 千 一 百 七 十 九 萬 餘 元 及 二 億 四 千 七 百 零 六 萬 餘 元 ， 然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省 學 產 基

金 會 成 立 之 後 於 八 十 八 下 半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一 年 半 （ 三 學 期 ） 期 間 共 計 補 助 三 億 一 千

五 百 六 十 三 萬 餘 元 ， 經 換 算 每 學 期 平 均 補 助 一 億 零 五 百 二 十 一 萬 餘 元 ， 較 八 十 八 年 度

原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辦 理 每 學 期 補 助 一 億 二 千 三 百 五 十 三 萬 餘 元 ， 減 少 補 助

金 額 為 一 千 八 百 三 十 二 萬 餘 元 ， 其 減 少 幅 度 為 一 四 ‧ 八 三 ％ ， 顯 見 該 基 金 會 成 立 後 ，

因 董 事 解 聘 之 人 事 糾 紛 及 管 理 成 效 不 佳 等 因 素 的 影 響 ， 致 無 法 落 實 照 顧 低 收 入 學 生 與

教 育 人 員 之 目 的 。 另 查 該 基 金 會 之 業 務 ， 依 其 捐 助 及 組 織 章 程 第 二 條 規 定 為 ： 「 本 基

金 會 以 獎 助 台 灣 省 教 育 事 業 、 推 廣 教 育 公 益 事 業 及 作 育 英 才 為 宗 旨 ， 其 工 作 目 標 與 重

點 業 務 項 目 如 下 ： 一 、 教 育 公 益 事 業 之 建 設 與 獎 助 。 二 、 學 生 助 學 金 及 急 難 慰 問 金 之

設 置 。 三 、 教 育 人 員 進 修 、 考 察 研 究 之 補 助 。 四 、 優 秀 學 生 及 教 育 人 員 之 獎 勵 。 五 、

教 育 活 動 及 有 關 工 讀 學 生 之 補 助 。 六 、 教 育 機 關 有 關 學 產 管 理 之 委 辦 事 項 。 七 、 其 他

有 關 教 育 事 業 之 獎 勵 。 」 與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業 務 類 同 ； 又 基 金 會 成 立 後 各

項 業 務 仍 續 由 教 育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辦 理 ， 並 增 加 各 項 經 常 性 費 用 支 出 達 二 百 一 十 五 萬 餘

元 ； 綜 上 ，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會 與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均 係 從 事 學 生 獎

助 學 金 、 及 教 育 事 業 之 補 助 等 ， 業 務 項 目 單 純 ， 且 彼 此 功 能 重 疊 ， 產 生 資 源 分 配 不 均

及 各 自 為 政 等 諸 多 缺 失 ， 導 致 資 源 浪 費 ， 營 運 績 效 欠 佳 ， 無 法 達 到 社 會 整 體 最 大 利 益 ，

台 灣 省 政 府 捐 助 巨 額 款 項 ， 另 成 立 同 性 質 之 基 金 會 ， 核 有 不 當 ； 教 育 部 應 妥 予 檢 討 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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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 法 人 台 灣 省 學 產 基 金 會 存 在 價 值 之 必 要 性 及 效 能 ， 以 避 免 資 源 浪 費 、 重 疊 ， 俾 發 揮

經 濟 效 益 及 達 到 資 源 統 合 之 目 的 。 
六 六六六 、 、、、 人 力 編 制 部 分人 力 編 制 部 分人 力 編 制 部 分人 力 編 制 部 分 ： ：：：  

按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二 日 以 台 八 十 九 孝 授 字 第 ○ 二 一 二 九 號 函 核 定 學 產 基 金 收

支 保 管 運 用 辦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金 之 收 支 、 保 管 及 運 用 ， 應 設 置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

會 ， 置 主 任 委 員 一 人 ， 由 本 部 部 長 或 其 指 派 人 員 兼 任 之 ； 委 員 八 人 至 十 四 人 ， 由 本 部

聘 請 相 關 單 位 主 管 、 有 關 機 關 之 代 表 、 學 者 及 專 家 兼 任 之 。 」 同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： 「 本

會 （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） 置 執 行 秘 書 一 人 、 組 長 三 人 、 組 員 二 十 至 三 十 人 ， 分 組 辦

事 ， 均 由 該 部 現 有 員 額 派 兼 之 ， 並 得 視 業 務 需 要 聘 僱 人 員 。 」 經 查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

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業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正 式 運 作 ， 迄 至 九 十 年 三 月 止 並 已 召 開

七 次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惟 該 會 之 相 關 人 力 迄 未 籌 組 完 成 ， 核 與 上 開 規 定 不 符 。 復 精 省

前 該 基 金 業 務 係 委 託 各 縣 市 政 府 及 台 灣 土 地 銀 行 代 為 管 理 ， 各 縣 市 承 辦 代 管 台 灣 省 學

產 基 金 業 務 人 員 平 均 為 二 人 （ 財 政 局 及 地 政 局 各 一 人 ） ， 全 省 約 有 四 十 二 位 承 辦 台 灣

省 學 產 基 金 之 相 關 業 務 ， 惟 精 省 之 後 ， 現 行 承 辦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業 務 僅 有 六 人 （ 股 長 一

人 、 科 員 、 辦 事 員 、 書 記 各 一 人 、 約 僱 人 員 二 人 ） ， 不 及 行 政 院 核 定 應 設 置 人 力 五 分

之 一 ， 及 原 有 承 辦 人 力 的 七 分 之 一 ； 又 該 基 金 管 理 之 土 地 現 有 五 、 八 七 四 筆 ， 面 積 為

九 九 四 餘 公 頃 ； 復 須 辦 理 龐 雜 國 有 學 產 土 地 之 有 償 撥 用 、 畸 零 地 讓 售 、 土 地 使 用 權 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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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書 之 核 發 、 地 形 調 整 、 耕 地 終 止 租 約 補 償 、 新 訂 租 約 之 審 核 、 各 學 苑 及 學 產 建 物 之

管 理 、 訴 訟 案 件 之 處 理 、 續 約 之 核 備 、 學 產 急 難 慰 問 金 之 核 發 、 學 產 地 參 與 市 地 重 劃

與 區 段 徵 收 等 諸 多 業 務 ， 人 力 已 嚴 重 不 足 ； 再 查 現 有 學 產 土 地 相 關 資 料 ， 係 於 七 十 六

年 清 查 所 得 ， 迄 今 業 已 十 四 年 ， 期 間 均 未 作 整 理 清 查 ， 與 實 際 情 況 出 入 甚 大 ， 又 被 占

用 土 地 的 清 查 、 排 除 、 使 用 補 償 金 之 催 繳 、 支 付 命 令 的 核 發 等 均 乏 人 辦 理 ， 前 台 灣 省

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學 產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均 有 不 當 ， 教 育 部 應 徹

底 檢 討 改 進 ， 始 為 正 辦 。 

  據 上 論 結 ， 教 育 部 、 台 灣 省 政 府 核 有 前 開 疏 失 ， 擬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

正 。 


